
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江政复决字〔2024〕170号

申请人：彭某

被申请人：武汉市江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行政不作为，于 2024 年 7 月 25 日

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收到后于 2024 年 8 月 1 日依法予以

受理，因申请人原因本机关未能听取申请人意见，本案现已

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，立案查处违

法行为。

申请人称：2024 年 6 月 6 日，申请人在某公司购买了 1

份新快五花腊肉 400g 消费 42元 8角。该食品没有生产日期，

仅能辨清年份的前两位是 20，年份月份日期无法辨清。某公

司在履行法律规定的上架时记录食品数量、生产日期保质期

等内容以及销售时及时清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义

务后仍然销售没有生产日期的食品属于明知故犯。食品没有

生产日期，缺少关乎食品安全的重要标签信息，使广大消费

者无从知晓安全食用的具体起始期限，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。

投诉案件转被申请人办理，2024 年 7 月 22 日和 23 日，被申



请人分别以通话、邮件答复不予立案。被申请人涉嫌食品监

管渎职犯罪，充当违法行为保护伞，执法知法犯法，对依法

应当立案罚款的案件不予立案处罚，情节极其恶劣，放纵监

管，漠视广大公民消费者生命健康权，把食品安全法当作废

纸，申请人要求对被申请人扫黑除恶，开除办案人、责任人，

责令其依法履职立案查处违法行为。

申请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，向本机关提交了消费小票复

印件、投诉截图、投诉举报回复截图、购买视频、电话录音、

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材料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一、被申请人履责事实清楚，证据确

凿充分。二、被申请人履责程序合法。三、被申请人履责适

用法律法规依据正确。

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递交了行政复议答复

书，湖北省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投诉单、消费小票复印件、

现场笔录、现场检查照片、检验检测报告、产品出库单、销

售台账截图，生产商营业执照、食品生产许可证、食品生产

许可品种明细表，销售商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，情况

说明、责令改正通知书、投诉举报回复截图、不予立案审批

表等证据材料及法律法规依据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4 年 7 月 15 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

通过市民热线提起的投诉举报，反映申请人于 2024 年 6 月 6

日在某公司购买的五花腊肉没有生产日期，要求退款并依据

食品安全法赔偿一千元，并依法从重处罚违法行为。2024 年



7 月 16 日，被申请人前往被举报商家处进行现场检查。经查，

店内有案涉商品在售，食品外包装上均有清晰的生产日期与

保质期，被举报商家履行了进货检验义务，提供了案涉商品

的进货凭证、供应商资质、检测报告，其中检测报告显示为

合格。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购买的案涉商品外包装上显示：

“生产日期：20”，说明该食品原本有生产日期，但是存在

生产日期标识墨迹不牢易抹除的情况，被举报商家销售标签

存在瑕疵的预包装食品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

品安全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，

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7 月 16 日向被举报商家下达《责令改正

通知书》。被申请人认为被举报商家存在销售标签瑕疵的预

包装食品的行为，但案涉食品并未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

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五十条关于食品安全定义的规定，也未对

申请人的人身财产造成伤害和损失，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

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于 2024

年 7 月 22 日决定不予立案。同日，被申请人电话告知申请

人不予立案决定，并于次日通过电子邮件告知申请人不予立

案决定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

第四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

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。”第二十五条规定：“举

报由被举报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。



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”根据

上述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处理本案举报事项的法定职责。

本案中，针对申请人的举报，被申请人经调查认为，被

举报商家销售标签存在瑕疵的预包装食品的行为，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的规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

五条第二款的规定，责令被举报商家限期改正。被申请人依

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的规定作出不予立案决定，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依据正确。

被申请人于2024年7月15日收到申请人的举报，于2024

年 7 月 16 日前往被举报商家进行现场检查，于 2024 年 7 月

22 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，于 2024 年 7 月 22 日通过电话告知

申请人不予立案决定，并于 2024 年 7 月 23 日通过电子邮件

再次告知不予立案决定，符合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

暂行办法》第三十一条、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

第十八条、第二十条的规定，程序合法。

申请人要求对被申请人办案人员的不作为追究刑事责

任。该项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审理范围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针对申请人举报事项已经依法进行

调查并作出不予立案决定，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依据正确，

程序合法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九条之规定，

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

申请人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

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 年 9 月 21 日


